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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民事诉讼案件：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与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通物流）仓储合同诉讼事项，二审判决已执行完毕。

后富泰通物流不服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法院已

立案审查。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涉案金额：仓库货物灭失损失价值 61,209,860 元。 

 刑事案件：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目前处于法院审理阶段。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民事诉讼案件 

2017 年 7 月 27 日，香溢金联与富泰通物流签订《服务合约》，由富泰通物

流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郑港二路 1号贰仟物流园二楼（东 1

库）（以下简称：郑州准时达仓）为香溢金联提供仓储服务；同时约定因富泰通

物流的主观故意、人为过失、疏忽等因素造成的货物损失，富泰通物流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提供的赔偿依货物入仓时香溢金联所提供之声明价值为准。香溢金联

采购的货物由供应商运送并经郑州准时达仓验收入库储存。香溢金联在货物储存

前向富泰通物流提交了记载声明仓储货物价值等数据文件。 

2018 年 8月 20 日，香溢金联对储存于富泰通物流郑州准时达仓的货物进行

实地盘点，发现仓储货物价值 61,209,860元的苹果手机均已灭失。 

2018 年 8月 27 日，香溢金联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

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法院查封、冻结富泰

通物流名下价值 61,209,860元的财产。2018 年 8月 28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就该诉讼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 9月 11日，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富泰通物流账户银行存款 61,209,860 元，账户冻结期限至

2019年 9月 10日。 



 

2019 年 4月 1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

02民初 1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主要如下：1、被告富泰通物流赔偿原告

香溢金联经济损失 61,209,860 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富泰

通物流负担。 

一审判决后，富泰通物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 年 8月 22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民终 41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负担。2019年 9月，香溢金联收到法院执行款 61,209,860元，收到退回的财

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 352,849元，法院执行完毕。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8-049、2019-023、2019-040、2019-053。 

2、刑事案件 

香溢金联与河南创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亚通信）于 2017 年

7 月签订代采购货物《合作框架协议》，创亚通信委托香溢金联代为采购货物苹

果手机。同时，创亚通信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王博、自然人张猛对前述委托采购

业务产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采购的货物由富泰通物流提供仓储

服务。2018 年 6 月份以来，创亚通信出现违反框架协议约定延迟提货的现象。

香溢金联多次催告无果，决定对仓储货物另行处置。2018年 8月 20日，香溢金

联在盘点货物时发现储存手机灭失。鉴于创亚通信相关人员涉嫌在履行合同过程

中存在诈骗行为，2018 年 8月 24日，香溢金联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报案；

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二、 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富泰通物流

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民终 41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再审申请，已立案审查，立案审查案号为（2020）最高法民申 1195号。 

（一）富泰通物流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2 民初 1704 号民事判决书及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 41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2、请求判决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富泰通物流再审理由，主要如下： 

    富泰通物流认为本案需要依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作出审判，刑事案件尚未

审结，事实尚未查清；被申请人提供的最主要的证据《出库单》系伪造或与事实

不符，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申请人损失系申



 

请人因仓储保管合同违约造成，被申请人在仓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存在重大过

错，并非善意的合同相对人且损失真实数额需要法院核实等。 

 

三、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对再审申请裁定立案，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正式立案存在不

确定性，尚无法准确评估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31日 


